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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0年12月22日召开本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以下简称“临时股东大会” ），有关会议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12月22日（星期二）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12月22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2月22日9:15� ~� 9:25、9:

30� ~� 11:30和13:00� ~�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2月22

日9:15� ~�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路9号东江环保大楼1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谭侃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股东代表共17人，代表股份317，202，174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36.0757%。 其中出席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16人，代表股份304，352，215股，占本公司A股股份总数的

44.815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25，396，148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8883%）；出席本

次会议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代表股份为12，849，959股，占本公司H股股份总数的6.4206%。 出席

本次会议除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及其股东代表（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12人，代表股份40，151，173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4.5664%。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长谭侃先生主持，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关于选举谭侃为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具体

表决情况，详见投票结果（见附表）。

1.2、关于选举林培锋为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具体

表决情况，详见投票结果（见附表）。

1.3、关于选举唐毅为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具体

表决情况，详见投票结果（见附表）。

1.4、关于选举单晓敏为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具体

表决情况，详见投票结果（见附表）。

1.5、关于选举晋永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具体

表决情况，详见投票结果（见附表）。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1、关于选举李金惠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具体

表决情况，详见投票结果（见附表）。

2.2、关于选举萧志雄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具体

表决情况，详见投票结果（见附表）。

2.3、关于选举郭素颐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具体

表决情况，详见投票结果（见附表）。

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1关于选举黄海平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具体

表决情况，详见投票结果（见附表）。

3.2关于选举江萍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具体

表决情况，详见投票结果（见附表）。

4、关于拟定第七届董事及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具体

表决情况，详见投票结果（见附表）。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关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律师见证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3日

附表：

（1）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果情况：

累积投票提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表决

股份数

（股）

是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1.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关于选举谭侃为第

七届董事会执行董

事的议案

300,

269,952

94.6620

%

2,631,

700

0.8297% - 0.0000% 0 是

1.02

关于选举林培锋为

第七届董事会执行

董事的议案

299,

790,252

94.5108

%

479,700 0.1512% - 0.0000% 0 是

1.03

关于选举唐毅为第

七届董事会非执行

董事的议案

300,

344,152

94.6854

%

2,557,

500

0.8063% - 0.0000% 0 是

1.04

关于选举单晓敏为

第七届董事会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300,

346,051

94.6860

%

2,557,

500

0.8063% - 0.0000% 0 是

1.05

关于选举晋永甫为

第七届董事会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300,

344,151

94.6854

%

2,557,

500

0.8063% - 0.0000% 0 是

2.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关于选举李金惠为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303,

013,404

95.5269

%

- 0.0000% - 0.0000% 0 是

2.02

关于选举萧志雄为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303,

013,404

95.5269

%

- 0.0000% - 0.0000% 0 是

2.03

关于选举郭素颐为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303,

013,404

95.5269

%

- 0.0000% - 0.0000% 0 是

3.00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01

关于选举黄海平为

第七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03,

013,404

95.5269

%

- 0.0000% - 0.0000% 0 是

3.02

关于选举江萍为第

七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的议案

302,

332,554

95.3123

%

569,100 0.1794% - 0.0000% 0 是

非累积投票提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表决

股份数

（股）

是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4

关于拟定第七届董

事及监事薪酬的议

案

317,

194,374

99.9975

%

7,800 0.0025% - 0.0000% 0 是

（2）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情况：

累积投票提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表决

股份数

（股）

是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1.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关于选举谭侃为第

七届董事会执行董

事的议案

23,218,

951

57.8288

%

2,631,

700

6.5545% - 0.0000% 0 是

1.02

关于选举林培锋为

第七届董事会执行

董事的议案

25,370,

951

63.1886

%

479,700 1.1947% - 0.0000% 0 是

1.03

关于选举唐毅为第

七届董事会非执行

董事的议案

23,293,

151

58.0136

%

2,557,

500

6.3697% - 0.0000% 0 是

1.04

关于选举单晓敏为

第七届董事会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23,295,

050

58.0184

%

2,557,

500

6.3697% - 0.0000% 0 是

1.05

关于选举晋永甫为

第七届董事会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23,293,

150

58.0136

%

2,557,

500

6.3697% - 0.0000% 0 是

2.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关于选举李金惠为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25,962,

403

64.6616

%

- 0.0000% - 0.0000% 0 是

2.02

关于选举萧志雄为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25,962,

403

64.6616

%

- 0.0000% - 0.0000% 0 是

2.03

关于选举郭素颐为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25,962,

403

64.6616

%

- 0.0000% - 0.0000% 0 是

3.00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01

关于选举黄海平为

第七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25,962,

403

64.6616

%

- 0.0000% - 0.0000% 0 是

3.02

关于选举江萍为第

七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的议案

25,281,

553

62.9659

%

569,100 1.4174% - 0.0000% 0 是

非累积投票提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表决

股份数

（股）

是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4

关于拟定第七届董

事及监事薪酬的议

案

40,143,

373

99.9806

%

7,800 0.0194% - 0.0000% 0 是

股票代码：

002672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

2020-79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12月22日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9号东江环保大楼召开。 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

议通知时间期限的要求，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由董事长谭侃先生召集并主持，本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谭侃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上述人员简历具体详见附件。

（二）、《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同意选举第七届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具体情况如下：

（1）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谭侃

委员：林培锋、李金惠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萧志雄

委员：李金惠、郭素颐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郭素颐

委员：李金惠、萧志雄

（4）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金惠

委员：谭侃、萧志雄

上述人员简历具体详见附件。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三）、《关于代理总裁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由谭侃代理总裁职务，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聘任新任总裁为止。

上述人员简历具体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四）、《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王健英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聘任王石、余湘立为公司副总裁，聘任李泽华为董事会

秘书，任期均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李泽华已经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上述人员简历具体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副

总裁、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五）、《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刘彬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上述人员简历具体详见附件。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聘任内部审

计负责人的公告》。

（六）、《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万川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人员简历具体详见附件。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聘任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

（七）、《关于聘任公司秘书及变更香港联合交易所授权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原公司秘书、授权代表任期已经届满，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相关规定，同意聘任苏淑仪为公司秘

书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授权代表。

三、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3日

附件：简历

谭侃

1969年5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自1992年参加工作，先后在福田区环境技术开发研究所、深圳市

环境监理所工作。 2002年至2016年期间任职于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先后担任环评管理处副调研员、

东深水资源保护办公室副主任及水和土壤环境管理处副处长等职务，并于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担任

深圳市水务局污染防治处负责人，具有多年环境管理及污染防治等方面的丰富经验。 现任东江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执行董事。

截止本公告日，谭侃持有公司股份120，000股，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林培锋

1977年11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技术专业。 2018年加入广东省

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历任党委办公室（行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现任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执行董事、工会主席。

截止本公告日，林培锋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唐毅

1973年6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历任广东广晟

有色金属进出口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助理、财务部副经理，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主

管、高级主管、副部长及财务部（结算中心）副部长。 2020年8月至今，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资

本运营部派驻上市公司专职董事。 兼任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

有限公司和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截止本公告日，唐毅未持有公司股份。 除在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有

任职之外，其与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单晓敏

1972年10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曾任东海县副县长，连云港市海州区委副书记、代

区长，连云港市海州区委副书记、区长，连云港市新浦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连云港市新浦区委副书记、区

长。 现任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兼任江苏汇鸿东江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止本公告日，单晓敏未持有公司股份。 除在公司5%以上股东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有任职之外，其与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晋永甫

1968年10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学士学位。 曾任江苏开元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办公室

主任；江苏开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兼投资发展部经理、江苏汇鸿汇升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信息中心总监；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办公室主任、信息中心总监。现任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总经理、江苏汇鸿汇升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止本公告日，晋永甫未持有公司股份。 除在公司5%以上股东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有任职之外，其与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金惠

1965年9月生，中共党员，博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循环经济与城市矿产创新

团队首席科学家，现任联合国环境署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循环经济分

会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固体废物处理利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

书长。 研究成果城市循环经济共性技术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1，2016），并于2016年入

选第二批国家环境保护专业技术领军人才（全国第二批共40名）， 曾获联合国环境署奖励和表彰函各2

次、省部级科技奖励20余项。 担任环境科学与工程前沿编委（SCI期刊），材料循环和废物管理编委（SCI

期刊），环境工程学报（副主编）。 兼任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本公告日，李金惠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萧志雄

1971年3月生，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学士学位，香港会计师公会非执业会计师，美国注册会计师

协会会员及香港独立非执行董事协会会员。 于1994年加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香港），并于2008年至

2018年6月期间历任合伙人、毕马威中国房地产业主管合伙人及毕马威中国(华南区)资本市场发展主管合

伙人。 2019年9月至今任绿景（中国）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止本公告日，萧志雄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郭素颐

1978年9月生，民革党员，广东省新的社会阶层联合会成员，本科学历。现任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广东省人民政府常年法律顾问，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兼任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全日制法

律硕士校外研究生导师、广东省律师协会国有资产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广州市律师协会律师行业发

展与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曾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院兼职教授、法律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

截止本公告日，郭素颐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健英

1966年10月生，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先后担任江苏开元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江苏汇

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企业管理部总经理、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

部总经理、运营管理部总经理。 现任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

截止本公告日，王健英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石

1968年11月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注册环评工程师，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现中南大学）。 王石

先生曾在中冶集团长沙冶金设计研究总院及深圳市环境工程科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工作。王石先生在环

境管理、环境工程和企业管理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并先后获得了深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冶金部优秀工

程设计二等奖、环保部环境科学技术三等奖等奖项，并具有发明专利，是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的特聘专

家。 现任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止本公告日，王石持有东江环保28，300股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余湘立

1963年6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 余湘立先生自1984年

参加工作，先后担任湖南省石油化学工业厅副处长、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欣

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及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同时担任深圳市宝

安区石岩街道党工委兼职委员。余湘立先生在市场拓展、运营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现任东江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止本公告日，余湘立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泽华

1985年10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已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基金从业

资格证书、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先后担任华润燃气控股有限公司法务经理、华融柏润（深圳）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总监、第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总监，现任东江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法务部部长，兼任人力资源部部长、党群工作部部长。

截止本公告日，李泽华未持有东江环保股票，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彬

1979年6月生，大学本科学历。曾先后在力劲集团、研祥智能、劲嘉集团等上市公司从事财务及审计工

作，2017年4月加入公司审计监察部从事审计监察工作。 现任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副部长。

截止本公告日，刘彬先生未持有东江环保股票，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万川

1986年10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自2011年10月起在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部工作， 自2014年4月起在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工作，2017年3月加入本公司，2018

年10月起在本公司董秘办任职，并于2019年9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现任东江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副部长，兼任党群工作部副部长。

截止本公告日，万川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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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

2020-80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12月22日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9号东江环保大楼召开。 全体监事同意豁免本次会

议通知时间期限的要求，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黄海平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监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黄海平为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上述人员简历具体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2月23日

附件：简历

黄海平

1975年3月生，中共党员，广东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经济师。曾任广州广晟

数码技术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副总经理，广东广晟研究开发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纪检监察室副主任；现任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监事。

截止本公告日，黄海平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股票代码：

002672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

2020-81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22日召开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

议案》、《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及《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等，

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执行董事：谭侃（董事长）、林培锋

非执行董事：唐毅、单晓敏、晋永甫

独立董事：李金惠、萧志雄、郭素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独立董事任

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董事会成员中有三分之一以上（且至少三名）独

立董事，其中至少有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1、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谭侃

委员：林培锋、李金惠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萧志雄

委员：李金惠、郭素颐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郭素颐

委员：李金惠、萧志雄

4、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金惠

委员：谭侃、萧志雄

二、第七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非职工代表监事：黄海平（监事会主席）、江萍

职工代表监事：张好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公司职工代

表担任的监事不少于公司监事人数的三分之一。

三、其他说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完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黄艺明、陆备及独立董事

曲久辉、朱征夫、黄显荣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其他任何职务；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黄

伟明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仍然担任公司投资管理部部长职务。 公司对上述董事、监事在任职期

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截至本公告日，黄艺明、陆备、曲久辉、朱征夫、黄显荣及黄伟明未持有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3日

股票代码：

002672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

2020-82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

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代理总裁职务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

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及《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由谭侃代理总裁职

务，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聘任新任总裁为止；同意聘任王健英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

人，聘任王石、余湘立为公司副总裁，聘任李泽华为董事会秘书，任期均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同

意聘任刘彬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聘任万川为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人员简历具体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原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及公司秘书王恬任期已经届满，因个人原因换届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

务。王恬女士自2002年加入公司以来，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王恬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截至本公告日，王恬持有公司股份806，062股。

李泽华先生已经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路9号东江环保大楼10楼

联系电话：0755-88242689

电子邮箱：ir@dongjiang.com.cn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3日

附件：简历

王健英

1966年10月生，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先后担任江苏开元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江苏汇

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企业管理部总经理、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

部总经理、运营管理部总经理。 现任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

截止本公告日，王健英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石

1968年11月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注册环评工程师，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现中南大学）。 王石

先生曾在中冶集团长沙冶金设计研究总院及深圳市环境工程科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工作。王石先生在环

境管理、环境工程和企业管理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并先后获得了深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冶金部优秀工

程设计二等奖、环保部环境科学技术三等奖等奖项，并具有发明专利，是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的特聘专

家。 现任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止本公告日，王石持有东江环保28，300股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余湘立

1963年6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 余湘立先生自1984年

参加工作，先后担任湖南省石油化学工业厅副处长、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欣

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及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同时担任深圳市宝

安区石岩街道党工委兼职委员。余湘立先生在市场拓展、运营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现任东江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止本公告日，余湘立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泽华

1985年10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已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基金从业

资格证书、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先后担任华润燃气控股有限公司法务经理、华融柏润（深圳）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总监、第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总监，现任东江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法务部部长，兼任人力资源部部长、党群工作部部长。

截止本公告日，李泽华未持有东江环保股票，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彬

1979年6月生，大学本科学历。曾先后在力劲集团、研祥智能、劲嘉集团等上市公司从事财务及审计工

作，2017年4月加入公司审计监察部从事审计监察工作。 现任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副部长。

截止本公告日，刘彬先生未持有东江环保股票，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万川

1986年10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自2011年10月起在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部工作， 自2014年4月起在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工作，2017年3月加入本公司，2018

年10月起在本公司董秘办任职，并于2019年9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现任东江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副部长，兼任党群工作部副部长。

截止本公告日，万川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股票代码：

002672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

2020-83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召开了2020年第三次职

工代表大会，与会职工选举张好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其他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张好简历具体详见附件。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成员中，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不少于监事人数的三分之一。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2月23日

附件：简历

张好，1990年4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曾任深圳市东江恺达运输有限公司全盘会计、深圳市宝安

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财务主管，现任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纪律检查室主管。

截至本公告日，张好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000712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20-83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名称：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2月22日（星期二）14时50分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2月22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2月22

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广东省清远市新城八号区方正二街1号锦龙大厦六楼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总经理张丹丹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31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140,970,7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7333%。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133,122,804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14.85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为7,847,97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8759%。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3．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副董事长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140,547,0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94%；反对423,7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6%；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24,27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012%； 反对42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88%；弃权0股。

该提案获通过。

上述提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结果公开披

露。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石向阳、冯熙凝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中兴商业 证券代码：

000715

公告编号：

ZXSY2020-67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2月22日14:5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2月22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2月2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召开地点：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86号公司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屈大勇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名，代表股份191,606,72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904%；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9名，代表股份79,170,96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44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做法

律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表决了《关于修改〈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269,171,45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68%；1,606,237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32%；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本项议案

获得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0股，反对1,606,237

股，弃权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哲、王冰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

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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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西上海 公告编号：

2020-001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于2020年12月18日、12月

21日、12月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0年12月18日、12月21日、12月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

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

信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

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也未

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982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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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89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被司法拍卖的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系统查询， 获悉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绒集团” ）被司法拍卖的4000万股公司股票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0年10月21日披露了《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股东涉诉事项进展暨公司

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强制执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76）、《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权将被司法拍卖暨被动减持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77）。

深圳福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田法院” ）于2020年11月26日10时至2020年11月27日10时止（延

时除外）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阿里拍卖平台）上公开拍卖被执行人中绒

集团持有的中银绒业（证券简称：*ST中绒，证券代码：000982，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4000万股股

票。

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示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上海景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景贤” ） 通过竞买号N5857于 2020�年 11�月 27�日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

开展的“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中绒，证券代码：000982）4000万股股票” 项

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45,718,000（肆仟伍佰柒拾壹万捌仟

元）。详见本公司于2020年12月1日披露的《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

部分股份被动减持暨司法拍卖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86）。

竞买人上海景贤已于12月11日足额交付了标的物网拍成交余款。 详见本公司于2020年12月17日披

露的《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动减持暨司法拍卖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87）。

二、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 上海景贤竞得的4000万股公司股票已于 2020� 年

12�月 15�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股份过户前后双方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增减数量

（股）

增减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中绒集团 481,496,444 11.2978% -40,000,000 -0.9386% 441,496,444 10.3592%

上海景贤 0 0 +40,000,000 +0.9386% 40,000,000 0.9386%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二）本次过户完成前，中绒集团持有公司股份481,496,4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2978%。本次过

户完成后，中绒集团持股数减少至441,496,4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0.3592%，均处于司法冻

结状态。

（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